武隆县科学技术委员会
武隆县财政局

武隆科委发〔2016〕7号

关于印发《武隆县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，县科技特派员：

为切实加强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管理，确保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发挥最大效能，根据新修订的《武隆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》（武隆科委发〔2016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了《武隆县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 武隆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  武隆县财政局
         2016年8月15日

武隆县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  为切实加强对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，确保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新修订的《武隆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》（武隆科委发〔2016〕5号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 专项经费来源
县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由县财政专项安排，并列入县科委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预算，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。
第三条  专项经费使用范围

（一）科技特派员下农村基层的科技服务补贴；

（二）对科技特派员的考核表彰奖励等。

（三）资助县级科技特派员创办实体，开展新技术、新品种研究和示范等项目。
（四）科技特派员管理办公室工作经费，科技特派员培训经费。

第四条  专项经费使用标准

（一）服务补贴

1、县上聘任的科技特派员，经考核达到合格等次以上的，每年给予一次性服务补贴，标准如下：

（1）有财政性固定工资收入的科技特派员，2000元/年。

（2）无财政性固定工资收入的科技特派员，3000元/年。

2、非县上聘任的专家型科技人才来武提供科技服务，住宿和餐饮由县科委（科协）参照县上的接待标准执行，另按服务天数领取服务补贴：

（1）市外专家（副高级以上），给予本人2000元/天包干执行；

（2）市内县外专家（中级以上），给予本人1000元/天包干执行。

（二）考核奖励

年底经考核达到优秀等次的科技特派员，将给予工作表彰和2000元的物质奖励。

（三）科技特派员领办或创办科技实体，开展新技术、新品种研究和示范等项目，按照相关程序申报获批的，每个项目按3—5万元标准予以资助。

（四）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、培训经费控制在10%以内，由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公室统筹使用，主要用于工作协调、培训、座谈或总结会务及资料印刷等日常开支。
第五条 专项经费的使用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《办法》，专款专用。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、挤占挪用专项经费等违法违纪行为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，并将违法获得的专项经费予以追缴。

第六条 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的使用，由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公室统筹管理，并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县科委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 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武隆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　　　2016年8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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